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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 

《螺旋藻防控重金属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标准工作概况 

1.1 标准制定的背景与目的 

螺旋藻（Spirulina），亦称“节旋藻”，是一种光合放氧、呈螺旋形的原核丝

状微藻，其营养成分和生理活性物质含量极为丰富，具有抗衰老、抗辐射、降血

糖、抗凝血、抗癌和提高免疫力等作用。螺旋藻因营养均衡、全面、富含优质蛋

白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而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一种最有开发前景的

新型微藻，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世纪人类最佳保健品和最

理想的食品”。 当前我国年产螺旋藻粉 1万多吨，已成为世界上螺旋藻生产第一

大国。我省东营、青岛、无棣和济南等地均有螺旋藻生产或加工企业。螺旋藻产

业已经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与螺旋藻产业发展迅速相比，我国螺旋藻产业标准及规范却相对滞后。我国

第一个螺旋藻质量标准（GB/T 16919-1997）制定于 1997 年，但于 2005 年被公

告作废，由于新标准制定进展缓慢后又复审可用，但已严重滞后。2012 年，螺

旋藻“铅风波”的爆发不仅暴露了螺旋藻质量标准的混乱和缺失，同时也为螺旋

藻产业控制重金属或其他主要污染物敲醒了警钟。螺旋藻养殖属于开放或半开放

式水域养殖，产品质量很容易受到无机营养盐中污染物、空气中污染物、病原微

生物以及水质污染物等影响，因此往往造成批次之间产品的质量差异较大。因此，

在作为食品或饲料应用时，建立相关的螺旋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是十分紧迫和必

要的。由于藻类具有富集水体中金属离子的特性，经过大量前期调研工作，我们

发现目前螺旋藻中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有铅、无机砷和镉三种，因此本标准针对螺

旋藻养殖过程三种主要重金属污染物的含量控制制定技术规范，这将为全国螺旋

藻养殖过程中的污染控制提供技术指导，有力保证螺旋藻生产的质量和安全，对

于螺旋藻产业的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我国微藻产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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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及海洋强国建设奠定重要的标准化基础。经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牵头，联

合国内主要鲜食螺旋藻生产及科研单位联合起草本标准，并申请作为青岛微藻产

业学会团体标准进行公开和发布。 

1.2 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提出并牵头，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归口管理，

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

和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限公司、北海生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滨州医学院等

负责起草。  

本文件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向学会提出申请立项，标准立项号为青岛微藻

产业学会团体标准项目号：T/QMIS 2022-005，团标名称暂定为《螺旋藻防控重

金属技术规范》。本文件于 2022 年 9 月 9 日网上立项公示，正式批准立项。 

 

1.3 工作过程 

本文件的工作过程是以国内外现有的相关标准为基础，根据标准涉及范围及

内容，确定评价指标及评判要求。  

（1）组建起草工作组  

在接到本标准的修订任务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

究所共同牵头组织，联合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滨州医学院、福清市新大泽螺旋

藻有限公司、北海圣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立即成立了由长期从事螺旋藻

养殖、加工以及重金属检测、标准制定及生产企业质控管理的有关技术人员组成

的标准制定小组。标准起草小组具有以下优势：1）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本身具

有非盈利性，具备客观公正地位和专业权威性；合作企业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

限公司、北海生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都是我国螺旋藻重点生产企业，具有丰

富的螺旋藻生产和质控经验，这对于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均

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雄厚的人力资源，在标准制定和研究方面具有充足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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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在对接产业和科研方面具有天然优势；3）前期均参与制定了多项微藻产

业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在微藻产业标准制定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良

好的工作基础。 

（2）前期调研及资料整理  

本标准主要参照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食用螺旋藻粉质量通则》、《藻类及其制品》和《食品

中致病菌限量》等标准，在相关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明确工作计划和重点关

注问题，奠定标准框架基础。  

（3）评价指标确定与标准草案编写  

标准制定小组先后搜集查阅了国内外有关螺旋藻养殖过程中重金属污染物

控制方面的文献资料及企业标准，比较分析了各文献和专利中对螺旋藻养殖过程

中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控制的要求，结合生产企业的相关生产工艺，通过对国内百

吨级规模以上螺旋藻生产企业多次征求意见，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

则编写完成标准初稿。2023 年 4 月 23 日，标准制定小组在烟台召开标准制定小

组讨论会，就标准指定过程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2023 年 4 月-8 月标准起草小

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发送给省内外多家螺旋藻养殖和加工专家和主

要螺旋藻养殖企业技术人员广泛征求意见。2023 年 9 月 3 日完成标准征集意见

及相关修改工作，并组织起草组针对专家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起草小组

内部讨论，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3 年 9 月 18 日，起草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本标准进行了审查和讨论，

对本标准中的关键指标及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确认，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该

标准，建议尽快发布实施。 

二. 标准制定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2.1 标准制定的法律依据  

标准依据以下相关政策法规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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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起草的依据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 草规则》以及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

南》的要求进行编制；技术内容参考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相关标准，并结合国内微

藻企业产品的实际情况。  

2.3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的主要编制原则如下： 

1） 面向实际生产需要，注重从源头控制、过程消除到终端产品检测等多方

面实现对螺旋藻主要重金属污染物的检测和控制。 

2） 本标准的制定系统总结了国内多家百吨级规模以上主要螺旋藻生产企

业的重金属污染物控制经验，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对山东省内乃至全国

的螺旋藻生产企业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 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走访调研了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限公司、内蒙古再

回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赐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程海保尔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北海生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主要螺旋藻生产单位，对不同地

区螺旋藻养殖过程中主要污染物的来源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重金属主要来自于

水泥池、水质、无机盐添加物、空气污染等多个方面，因此本标准针对主要重金

属污染物制定控制措施如下： 

1）养殖池建造及养殖原料要求：螺旋藻中的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来源较为复

杂，包括水泥池、养殖用水、无机营养盐的添加、空气污染等，都可能带来重金

属的污染。由于螺旋藻具有富集某些重金属的特性，因此，养殖水体中极微量的

重金属污染也可能造成螺旋藻终端产品中重金属的超标。针对该问题，本标准分

别对水泥池的选址和建造要求、养殖用水、各种无机营养盐添加物等分别进行了

控制，尽可能从源头消除重金属的可能污染。比如养殖池选址需要在水质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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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条件适宜，周边无大型工矿企业和粉尘烟尘排放源，2公里内无畜禽和水产动

物养殖场即垃圾场和货运通道，周边无裸露土地等。水泥养殖池池周围墙体采用

砖混构成，养殖池建议采用抗硫酸盐水泥（GB/T 748）抹面，该类型水泥重金属

和硅酸铝含量较低，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水泥中金属离子的溶出对培养液的污染。

因为搅拌电机油污是重金属铅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搅拌

电机油污进入养殖池，引起重金属污染。水质和无机营养盐也是重金属污染的重

要源头之一。但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基本达不到全部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GB 

5749）的条件，那样也会大幅增加企业成本。因此，本标准规定养殖用水应符合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的相关规定。碳酸氢钠、硝酸钠、食用盐等无机盐添加

物均应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从源头控制重金属污染物的混

入。 

3）日常检测：由于螺旋藻养殖为开放式或半开放式养殖，所以养殖过程中

外来物的进入也会造成重金属的污染，如过高的 pH值会加速水泥池中金属污染

物的溶出，电机油污、空气粉尘或意外飘入物等都会带来重金属污染的隐患，因

此，本标准建议在养殖过程中需要每天至少进行两次巡查，每个采收周期内都要

对养殖培养基进行污染物检测，一旦发生污染现象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污染。 

4）污染物的消除：实验发现，当培养液中铅、无机砷和镉三种重金属浓度

超过 0.01 mg/L时，由于藻类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使所养殖螺旋藻产品中重金

属含量将达到或接近 GB16919所规定的重金属含量限值。标准起草小组在不同浓

度重金属培养基中培养螺旋藻（Zerrouk培养基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铅、砷和

镉离子，参照实际企业生产中生产模式进行培养）。将螺旋藻培养收获后，根据

GB16919中所规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重金属检测（结果见表 1）。因此可见，本

标准限定当检测到培养液中三种重金属的浓度高于 0.01 mg/L时，所培养螺旋藻

产品即有可能重金属含量超过 GB16919所规定的限值，需要进行培养液中重金属

离子的消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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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培养基中不同重金属浓度对藻粉中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培养基中重金属

类型 

浓度（mg/L） 收 获 藻 粉 重 金 属 含 量

（mg/L） 

GB16919 规定限量 

铅 0.0025 0.34±0.10  

 

2 mg/L 

铅 0.005 0.75±0.08 

铅 0.0075 1.36±0.06 

铅 0.01 1.82±0.08 

铅 0.02 3.32±0.05 

无机砷 0.0025 0.05±0.08  

 

0.5 mg/L 

无机砷 0.005 0.11±0.05 

无机砷 0.0075 0.16±0.03 

无机砷 0.01 0.23±0.03 

无机砷 0.02 0.50±0.05 

镉 0.0025 0.01±0.01  

 

0.2 mg/L 

镉 0.005 0.03±0.02 

镉 0.0075 0.08±0.04 

镉 0.01 0.17±0.04 

镉 0.02 0.33±0.05 

对于重金属污染来说，文献及生产实践中通常可以加入硫酸亚铁或乙二胺

四乙酸二钠，通过沉淀或络合作用，除去培养基中过量的重金属，从而降低培养

液中的重金属离子浓度。实验表明，添加终浓度为 0.02-0.05g/L的硫酸亚铁或

EDTA二钠都可以有效降低培养液中的重金属离子浓度，使所生产螺旋藻粉中的

重金属浓度降低（表 2），生产恢复正常。 

表 2 不同浓度硫酸亚铁或 EDTA 处理对藻粉中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重金属 浓度（mg/L） 处理剂及作用浓度 藻粉中重金属含量 备注 

铅 0.01 0.01g/L 硫酸亚铁 1.95±0.05 无 

铅 0.01 0.02g/L 硫酸亚铁 1.31±0.03 

铅 0.01 0.03g/L 硫酸亚铁 0.88±0.05 

铅 0.01 0.01g/L EDTA 二钠 1.87±0.03 

铅 0.01 0.02g/L EDTA 二钠 1.07±0.04 

铅 0.01 0.03g/L EDTA 二钠 0.48±0.02 

无机砷 0.01 0.01g/L 硫酸亚铁 0.28±0.05 

无机砷 0.01 0.02g/L 硫酸亚铁 0.16±0.03 

无机砷 0.01 0.03g/L 硫酸亚铁 0.05±0.02 

无机砷 0.01 0.01g/L EDTA 二钠 0.27±0.04 

无机砷 0.01 0.02g/L EDTA 二钠 0.09±0.03 

无机砷 0.01 0.03g/L EDTA 二钠 0.03±0.03 

镉 0.01 0.01g/L 硫酸亚铁 0.16±0.04 

镉 0.01 0.02g/L 硫酸亚铁 0.11±0.03 

镉 0.01 0.03g/L 硫酸亚铁 0.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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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 0.01 0.01g/L EDTA 二钠 0.18±0.03 

镉 0.01 0.02g/L EDTA 二钠 0.07±0.05 

镉 0.01 0.03g/L EDTA 二钠 0.01±0.02 

 

5）终端产品的控制及异常处理：螺旋藻中重金属含量的质量控制应符合国

家标准 GB/T 16919 食用螺旋藻粉的有关规定。当检测到藻粉中重金属含量超过

限值时，表明培养液中重金属含量可能明显高于标准设定值，或存在可能的外源

重金属污染，所以应立即停止生产，全面检查培养水质，培养池、无机添加物以

及培养环境中重金属含量，排除原因后再继续生产，异常藻粉不得作为食品原料。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涉及国内外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本标准的实施，将可以有效降低螺旋藻养殖过程中重金属污染物的含量，保

证螺旋藻产品质量安全，并节约生产成本。同时本标准还将螺旋藻主要污染物控

制技术标准推广到全国，这将对规范全国螺旋藻产业及其产品质量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国内外暂时未发现有螺旋藻控制重金属技术规范公开执行。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团体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且与有关基础和

相关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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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编制过程中，未收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为青岛微藻产业学会标准，属团体标准，供学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标准应用的建议  

正常情况下，建议每三年由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内容进行评估，如有必要，

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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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鲜食螺旋藻样品检测结果 

序列 产品批号 产地 总蛋白

（g/100g） 

藻蓝蛋白

（g/100g） 

水分

(g/100g) 

灰分

(g/100g) 

菌落总数 

CFU/g 

大肠菌群 

MPN/g 

霉菌 

CFU/g 

致病菌 

MPN/g 

1 20210712 江西 11 2.4 87.8 0.5 6.6×103 <0.3 <10 未检出 

2 20190713 广西 10.5 2.6 77.3 0.4 950 <10 <10 未检出 

3 20180418 海南 8.2 1.8 89 0.8 3.0×104 <10 <10 未检出 

4 20170822 上海 6.1 2.2 94 0.4 3.0×103 <3.0 300 未检出 

5 20101008 上海 1.62 0.6 96 0.5 2.6×103 <3.0 <10 未检出 

6 20210809 江西 11.6 5.05 86.2 0.3 2.8×103 <3.0 <10 未检出 

7 20190717 广西 10.5 2.3 90 0.7 3.2×103 <3.0 <10 未检出 

8 20190820 甘肃 5.67 0.9 90.86 0.47 2.5×103 <3.0 <10 未检出 

9 20200716 甘肃 5.53 1.02 91.48 0.49 2.9×103 <3.0 <10 未检出 

10 20180620 海南 7.9 2.0 88 0.5 2.9×104 <3.0 <10 未检出 

 

 

 


